河西乡主要领导不直接管人事、财务、物资采购和
工程招投标等制度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州、县纪委全会精神，全面深化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廉政风险防控，强化源头预防，使党政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、监督和责任上，根据《中共梁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梁河县预防腐败局关于做好2015年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廉政风险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梁纪发〔2015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工作，明确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管。干部人事工作要严格执行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及相关规定。

二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不直接分管财务工作，明确一名副职领导分管。凡大额资金使用必须集体讨论决定，各种开支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相关规定。
三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不直接分管物资采集工作，明确一名副职领导分管，具体工作由党政综合办负责。物资采购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相关规定。
四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不直接分管工程项目工作，明确一名副职领导分管，集体工作由项目办实施。工程项目建设和承包方案要集体讨论决定，认真落实工程项目相关责任制。

五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，自觉维护集体领导。
六、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乡长要严格执行本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七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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